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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

线下就近办理 开户仅需 2 分钟

江门落实台风防御“六个百分百”要求

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报道 ：
日 前 ， 东 莞 市 住 房 公 积 金 管 理 中 心
（以下简称东莞市公积金中心 ） 召开
新 闻 通 气 会 ， 发 布 实 施 了 灵 活 就 业
人 员 自 愿 缴 存 住 房 公 积 金 政 策 。 东
莞 市 公 积 金 中 心 党 组 书 记 、 主 任 林
儒 森 就 东 莞 试 行 灵 活 就 业 人 员 参 加
住房公积金制度相关情况作了介绍 ，
招 商 银 行 东 莞 分 行 副 行 长 龚 莉 就 制
度 试 点 期 间 该 行 提 供 的 服 务 保 障 工
作作了说明 ， 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 。
公 积 金 中 心 党 组 成 员 、 副 主 任 石 海
娇主持会议 。

目前 ， 东莞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
住房公积金制度具有自愿和协商的鲜
明特点 ， 表现为 “宽进宽出 、 权益同
享、 缴存灵活、 方便快捷”。

“宽进 ” 即放宽人员身份 ， 年满
16 周岁且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、 具有
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视为完全民事
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， 均可以灵活就业
人员身份参加制度 。 申请条件方面 ，

参加制度人员可根据诚信原则向市公
积金中心如实申报 ， 不需提供任何劳
动从业证明材料 ， 公积金中心也不进
行身份资格审查 。 “宽出 ” 即未申请
公积金贷款或公积金贷款已还清的 ，
可随时终止缴存协议 ， 自由退出公积

金制度 ， 满足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还
可以办理 “销户提取”。

政策指出 ， 灵活就业人员与单位
在岗职工享有相同的公积金权益 ， 在
提取 、 贷款和管理上享受平等待遇 。
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办理转移接续 ，

可将外市缴存的公积金转移过来 ， 也
可转移到外市 ， 还可将原封存账户的
公积金转到灵活就业身份缴存的账户 。
同时 ， 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的公积金不
仅可享受年度结息权益 ， 还可在个人
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。

值得一提的是 ， 该政策还实现了
“掌上办 ”。 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在东莞
市公积金中心微信公众号 、 招行银行
官方 APP 上进行零资料办理 ， 开户仅
需 2 分钟 。 此外 ， 线下还可以 “就近
办 ” ， 灵活就业人员可在全市 12 家公
积金归集银行的 545 个网点办理开户
缴存 ， 实现 “家门口 ” 办理 ， 只需携
带 身 份 证 及 扣 款 银 行 卡 即 可 现 场 办
结 。

自该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
积金制度试点工作开展后 ， 东莞市公
积金中心还将结合上级要求和试行情
况不断完善政务服务 ， 使公积金制度
在保障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基本权益方
面发挥积极作用。

《揭阳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要求———

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须接受审计监督

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召开新闻通气会

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蒋雯菁报道： 10
月 31 日， 江门市委书记， 市人大常委会
党组书记、 主任陈岸明到江门市应急指
挥中心召开全市 “三防” 工作视频调度
会议， 强调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 “疫
情要防住 、 经济要稳住 、 发展要安全 ”
的重要要求， 切实做好台风 “尼格” 防
御各项工作， 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
全。

在江门市应急指挥中心， 陈岸明仔
细察看台风 “尼格” 路径图和卫星云图，
详细了解台风的强度、 走向、 影响范围
等， 并与各县 （市、 区） 视频连线， 了
解各地台风防御工作落实情况。

他指出， 秋台风复杂多变， 预测难
度比夏台风更大 ， 容易出现超强台风 ，

破坏力大。 各级各部门要始终绷紧防大
汛、 抗大灾、 抢大险这根弦， 坚决克服
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 ， 加强科学预报 、
突出防范在前， 做足最充分准备， 切实
把各项防风措施抓实抓细抓到位， 确保
实现人员 “零死亡” 的目标。

他强调， 一要落实落细防台风 “六
个百分百” 要求。 统筹抓好海上陆上防
台风各项措施， 抓紧组织受台风影响区
域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， 撤离海上作
业平台、 近海养殖渔排和回港船只人员，
坚决做到 “船进港、 人上岸”， 避免人员
私自返回、 船只顶风出海。 抓住当前防
台风的有利时机， 迅速查漏补缺， 开展
山洪灾害易发区、 城镇低洼易涝区、 旅
游景区、 在建工地等高风险区域隐患排

查，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， 提前转移受威
胁群众。 二要从严从实抓好疫情防控工
作。 加强海洋渔船渔民疫情防控， 严格
落实 “定人联船 ” 和渔船网格化管理 ，
按要求查码消毒、 登船采样， 确保不漏
一船、 不漏一人。 保持 “反走私、 反偷
渡” 高压态势， 强化进出港管理， 严格
落实出入港报备登记制度 ， 避免险情 、
疫情叠加碰头。 三要统筹做好防火、 防
洪、 防涝工作。 加强港内渔船固定设施
检查， 指导避风渔船有序靠泊， 做好船
上用火安全检查 ， 避免水上交通安全 、
消防事故发生。 严防台风强降雨可能带
来的中小河流洪水、 城镇内涝、 山洪及
泥石流等次生灾害， 对易坠落和易倒伏
物采取加固或拆除措施。 四要做好应急

救援各项准备。 强化应急救援队伍准备，
确保一旦出现险情， 能够第一时间快速
反应， 果断有效处置。 强化应急物资储
备， 备足备齐各类防汛车辆、 物资、 设
备， 确保关键时刻应急物资拿得出、 调
得快、 用得上。 五要科学有序做好晚造
抢收工作。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
下， 科学有序组织种植户抢收抢割水稻
等农作物， 尽量减少因灾损失， 切实保
障粮食安全。 六要压实责任加强值班值
守 。 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
带班制度， 保持全市各级应急指挥体系
处于全面激活状态， 强化会商研判， 及
时发布预警预报， 加强紧急情况信息报
送 ， 最大程度降低台风带来的灾害影
响。

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报道： 近
日， 揭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出了关
于征求 《揭阳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
办法 （征求意见稿）》 （以下简称 《征求
意见稿》） 意见的函， 《征求意见稿》 对
揭阳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缴存、 使用、
管理作出了具体规定， 并明确有关法律
责任。

未交专项维修资金不得交房

《征求意见稿》 指出， 2013 年 11 月
1 日起 ， 揭阳市新立项的商品房项目 、
已经立项在建未售的商品房项目， 须按
本办法缴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。 住宅共
用部位 、 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和更新 、
改造， 涉及尚未售出的商品房住宅、 非
住宅的， 开发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尚未售
出商品住宅的建筑面积， 分摊维修和更
新、 改造费用。

此外， 《征求意见稿》 要求， 业主
大会成立前， 业主交存的住宅专项维修
资金由物业所在地住建部门代管。 大会
成立后， 有关部门应在收到通知之日起

30 日内， 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户、 账
目等移交业主委员会。

《征求意见稿》 在明确首期住宅专
项维修资金缴存程序的同时， 规定住宅
专项维修资金余额不足首期缴存额的
30%时 ， 应即时续交 ， 未按本办法交存
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， 开发建设单
位不得将房屋交付购买人。

指定设备维护不得用专项资金

在资金使用上， 《征求意见稿》 明
确了已实施和未实施物业管理小区的住
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申请使用程序， 并列
出当发生危及房屋安全等紧急情况， 需
立即对住宅共用部位、 共用设施设备进
行维修和更新、 改造时列支住宅专项维
修资金的相关规定。

未成立业主委员会的， 由受益业主
代表或物业服务企业持有关材料向有关
部门申请列支。 经审核同意后， 向代管
银行发出支付维修金的通知， 并将所需
维修金划转至维修单位； 已成立业主委
员会的， 由受益业主代表或物业服务企

业持有关材料向业主委员会提出列支住
宅专项维修资金， 经业主委员会审核同
意后， 报有关部门备案， 并向代管银行
发出支付维修金的通知， 代管银行将所
需维修金划转至维修单位。

另外， 依法应当由建设或施工单位
承担的住宅共用部位 、 共用设施设备
维修 、 更新或改造费用 ； 或根据物业
服务合同约定 ， 应由物业服务企业从
物业服务费用中支出的维修养护费用 ；
以及物业管理区域内 ， 依法应当由相
关部门承担的供水 、 供电 、 供气 、 通
讯 、 有线电视等设施设备的维修 、 养
护的费用不得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
列支。

设专户存储， 专款专用

《征求意见稿》 强调， 住宅专项维
修资金应当在商业银行设专户存储， 专
款专用。

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自存入之日起 ，
代管银行应当按月向有关部门提供住宅
专项维修资金账户对账单， 并建立资金

查询制度， 接受业主对其账户情况的查
询。

房地产权属转让时， 转让人应向受
让人说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和结余
情况， 并出具有效证明， 该房屋分户账
中结余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随房屋所有
权同时过户。 受让人应持住宅专项维修
资金过户协议等到专户管理银行办理分
户账更名手续。

而因拆迁、 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造
成原房屋灭失的 ， 业主可持相关证明 ，
向有关部门申请审核， 凭有关部门出具
的 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销户通知书》， 到
代管银行提取其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个人
账户中的余额， 并办理账户注销手续。

同时，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使
用， 依法接受审计部门的审计监督， 有
关部门必须委托有资质的中介单位对其
代管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进行年度审计，
出具正式审计报告并向社会公布， 且应
在收到业主委员会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
修资金的备案后， 发现不符合有关法律、
法规、 规章和使用方案的， 应当责令改
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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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征求意见稿》 指出， 2013 年 11 月
1 日起 ， 揭阳市新立项的商品房项目 、
已经立项在建未售的商品房项目， 须按
本办法缴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。 住宅共
用部位 、 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和更新 、
改造， 涉及尚未售出的商品房住宅、 非
住宅的， 开发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尚未售
出商品住宅的建筑面积， 分摊维修和更
新、 改造费用。

此外， 《征求意见稿》 要求， 业主
大会成立前， 业主交存的住宅专项维修
资金由物业所在地住建部门代管。 大会
成立后， 有关部门应在收到通知之日起

30 日内， 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户、 账
目等移交业主委员会。

《征求意见稿》 在明确首期住宅专
项维修资金缴存程序的同时， 规定住宅
专项维修资金余额不足首期缴存额的
30%时 ， 应即时续交 ， 未按本办法交存
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， 开发建设单
位不得将房屋交付购买人。

指定设备维护不得用专项资金

在资金使用上， 《征求意见稿》 明
确了已实施和未实施物业管理小区的住
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申请使用程序， 并列
出当发生危及房屋安全等紧急情况， 需
立即对住宅共用部位、 共用设施设备进
行维修和更新、 改造时列支住宅专项维
修资金的相关规定。

未成立业主委员会的， 由受益业主
代表或物业服务企业持有关材料向有关
部门申请列支。 经审核同意后， 向代管
银行发出支付维修金的通知， 并将所需
维修金划转至维修单位； 已成立业主委
员会的， 由受益业主代表或物业服务企

业持有关材料向业主委员会提出列支住
宅专项维修资金， 经业主委员会审核同
意后， 报有关部门备案， 并向代管银行
发出支付维修金的通知， 代管银行将所
需维修金划转至维修单位。

另外， 依法应当由建设或施工单位
承担的住宅共用部位 、 共用设施设备
维修 、 更新或改造费用 ； 或根据物业
服务合同约定 ， 应由物业服务企业从
物业服务费用中支出的维修养护费用 ；
以及物业管理区域内 ， 依法应当由相
关部门承担的供水 、 供电 、 供气 、 通
讯 、 有线电视等设施设备的维修 、 养
护的费用不得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
列支。

设专户存储， 专款专用

《征求意见稿》 强调， 住宅专项维
修资金应当在商业银行设专户存储， 专
款专用。

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自存入之日起 ，
代管银行应当按月向有关部门提供住宅
专项维修资金账户对账单， 并建立资金

查询制度， 接受业主对其账户情况的查
询。

房地产权属转让时， 转让人应向受
让人说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和结余
情况， 并出具有效证明， 该房屋分户账
中结余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随房屋所有
权同时过户。 受让人应持住宅专项维修
资金过户协议等到专户管理银行办理分
户账更名手续。

而因拆迁、 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造
成原房屋灭失的 ， 业主可持相关证明 ，
向有关部门申请审核， 凭有关部门出具
的 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销户通知书》， 到
代管银行提取其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个人
账户中的余额， 并办理账户注销手续。

同时，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使
用， 依法接受审计部门的审计监督， 有
关部门必须委托有资质的中介单位对其
代管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进行年度审计，
出具正式审计报告并向社会公布， 且应
在收到业主委员会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
修资金的备案后， 发现不符合有关法律、
法规、 规章和使用方案的， 应当责令改
正。

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报道： 近
日， 揭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出了关
于征求 《揭阳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
办法 （征求意见稿）》 （以下简称 《征求
意见稿》） 意见的函， 《征求意见稿》 对
揭阳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缴存、 使用、
管理作出了具体规定， 并明确有关法律
责任。

未交专项维修资金不得交房

《征求意见稿》 指出， 2013 年 11 月
1 日起 ， 揭阳市新立项的商品房项目 、
已经立项在建未售的商品房项目， 须按
本办法缴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。 住宅共
用部位 、 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和更新 、
改造， 涉及尚未售出的商品房住宅、 非
住宅的， 开发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尚未售
出商品住宅的建筑面积， 分摊维修和更
新、 改造费用。

此外， 《征求意见稿》 要求， 业主
大会成立前， 业主交存的住宅专项维修
资金由物业所在地住建部门代管。 大会
成立后， 有关部门应在收到通知之日起

30 日内， 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户、 账
目等移交业主委员会。

《征求意见稿》 在明确首期住宅专
项维修资金缴存程序的同时， 规定住宅
专项维修资金余额不足首期缴存额的
30%时 ， 应即时续交 ， 未按本办法交存
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， 开发建设单
位不得将房屋交付购买人。

指定设备维护不得用专项资金

在资金使用上， 《征求意见稿》 明
确了已实施和未实施物业管理小区的住
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申请使用程序， 并列
出当发生危及房屋安全等紧急情况， 需
立即对住宅共用部位、 共用设施设备进
行维修和更新、 改造时列支住宅专项维
修资金的相关规定。

未成立业主委员会的， 由受益业主
代表或物业服务企业持有关材料向有关
部门申请列支。 经审核同意后， 向代管
银行发出支付维修金的通知， 并将所需
维修金划转至维修单位； 已成立业主委
员会的， 由受益业主代表或物业服务企

业持有关材料向业主委员会提出列支住
宅专项维修资金， 经业主委员会审核同
意后， 报有关部门备案， 并向代管银行
发出支付维修金的通知， 代管银行将所
需维修金划转至维修单位。

另外， 依法应当由建设或施工单位
承担的住宅共用部位 、 共用设施设备
维修 、 更新或改造费用 ； 或根据物业
服务合同约定 ， 应由物业服务企业从
物业服务费用中支出的维修养护费用 ；
以及物业管理区域内 ， 依法应当由相
关部门承担的供水 、 供电 、 供气 、 通
讯 、 有线电视等设施设备的维修 、 养
护的费用不得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
列支。

设专户存储， 专款专用

《征求意见稿》 强调， 住宅专项维
修资金应当在商业银行设专户存储， 专
款专用。

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自存入之日起 ，
代管银行应当按月向有关部门提供住宅
专项维修资金账户对账单， 并建立资金

查询制度， 接受业主对其账户情况的查
询。

房地产权属转让时， 转让人应向受
让人说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和结余
情况， 并出具有效证明， 该房屋分户账
中结余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随房屋所有
权同时过户。 受让人应持住宅专项维修
资金过户协议等到专户管理银行办理分
户账更名手续。

而因拆迁、 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造
成原房屋灭失的 ， 业主可持相关证明 ，
向有关部门申请审核， 凭有关部门出具
的 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销户通知书》， 到
代管银行提取其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个人
账户中的余额， 并办理账户注销手续。

同时，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使
用， 依法接受审计部门的审计监督， 有
关部门必须委托有资质的中介单位对其
代管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进行年度审计，
出具正式审计报告并向社会公布， 且应
在收到业主委员会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
修资金的备案后， 发现不符合有关法律、
法规、 规章和使用方案的， 应当责令改
正。


